梧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梧州市教育局

梧州市财政局

关于做好我市求职创业补贴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进一步扩大求职创业补贴范围的通知》（桂人社发〔2015〕55号）精神，为做好补贴发放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补贴对象
     以下毕业年度内有就业意愿并积极求职的广西区内普通高等教育全日制毕业生：

    （一）在校期间已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

    （二）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

    （三）身患残疾的。

    二、补贴申请程序
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向所在学校提出补贴申请，申请材料包括：《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个人申请表》、身份证复印件、个人银行账户（建设银行）、属残疾者出具《残疾人证》、属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出具《低保户证》。学校对毕业生申请资格及材料进行初审和公示，编制符合补贴条件人员花名册和《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汇总表》，出具初审意见。申请材料加盖公章后报所在设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复核，复核通过后送同级财政部门，财政部门审核后委托人社部门按规定发放补贴。

特此通知。

附件：1.《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个人申请表》；

  2.《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汇总表》；

  3.《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人员花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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